
□记者 姬慧洋

本报讯 被告在北京市， 原告在广州
市，两人户籍所在地均在周口市扶沟县。
近日， 扶沟县人民法院吕潭法庭在征得
双方当事人同意后， 通过云间互联网庭
审的方式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离婚案。

庭审前， 位于扶沟县吕潭法庭的邹
法官调试好云间互联网庭审信号， 电脑
屏幕上显示出远在北京、 广州的双方当
事人，法官、原告、被告之间语音流畅、画
面清晰，无异于现场庭审。 庭审开始后，
邹法官尽全力对双方进行调解， 力争挽
回原告、被告之间的感情。 但原告、被告
均表示，已慎重考虑，决定离婚。 在调解
无效、双方都同意离婚的情况下，邹法官
围绕双方当事人具有争议的子女抚养 、
抚育费负担、财产分割等问题展开庭审。
在庭审即将结束时， 邹法官再次组织调
解，促使双方就子女抚养、财产分割等达
成了一致意见。 随后，邹法官随即制作调
解书，以邮寄的方式送达双方当事人。 邹
法官以“和平”的方式化解了这件离婚案
件， 同时也实现了案件审理和疫情防控
的无缝对接。

这起案件只是近期扶沟县人民法院

“云端”审案的一个缩影。据悉，从 1 月 20
日至 3 月 13 日，扶沟县人民法院已在线
审理 17 起刑事案件、53 起民事案件，成
功调解 104 起民事案件， 既减少了人群
聚集，降低疫情传播的风险，又最大限度
提升防疫时期的案件审判质效， 有力维
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
三地连线同框开庭

扶沟法院“云端”审理
异地离婚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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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记者 彭慧 文/图

本报讯 “感谢检察官对民营企业、中
小企业的关爱和支持，我一定会严格遵守
取保候审各项规定，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调
查，同时尽自己最大努力恢复企业正常生
产经营，为员工谋取更多福利。 ”3 月 17 日
上午，在犯罪嫌疑人宋某某经营的建材公
司内，面对回访的 3 名淮阳区人民检察院
的检察官，宋某某激动地说。

为严格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政法机关

依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文件

精神，在实际办案中以有利于生产、有利
于疫情防控为原则，认真落实宽严相济刑
事政策，3 月 6 日， 经羁押必要性审查，淮
阳区人民检察院将涉嫌敲诈勒索罪的民

营企业老板宋某某由逮捕强制措施变更

为取保候审。 宋某某被取保释放后，承办
检察官对他在取保候审期间的表现、其公
司的经营情况进行密切关注，并全程做好
监督和回访工作，确保案件诉讼程序依法
进行。

宋某某与某建材公司负责人李某 （本
案受害人）是合作伙伴，之后，双方发生矛
盾，宋某某退出。由于掌管着公司财务印签
章，宋某某便扣押建设方给付李某的货款，
以此敲诈李某 10 万元人民币，致使李某的
公司经营陷入困境。李某报案后，2019年 7
月 18日，淮阳区公安局以涉嫌敲诈勒索罪
对宋某某刑事拘留。 2019 年 8 月 2 日，宋
某某被淮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。

自宋某某被羁押后，他经营的建材公
司停工，公司职工面临下岗，李某的公司
因缺少资金不能正常运转。 案件被移送淮
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后，经承办检察
官调解，宋某某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的罪
行，并与李某达成和解协议，取得了被害
人谅解。 鉴于宋某某认罪认罚，积极退赃，
取得受害人谅解，根据最高检关于保护民
营企业健康发展的文件精神及相关法律

规定，淮阳区人民检察于 2020 年 3 月 6 日
依法将宋某某的刑事强制措施由逮捕变

更为取保候审。 之后，宋某某及时归还李
某的货款，两家民营企业恢复正常营运。

检察院“网开一面”

两家民营企业重获新生

□记者 姬慧洋 文/图

本报讯 日前，一猖狂盗贼一夜连
砸 5 辆轿车并盗取财物后扬长而去。
之后，他不断更换住处以为警方不能
发现自己的踪迹。 殊不知，天网恢恢
疏而不漏， 他在一家饭馆吃饭时，被
民警抓获。 3 月 19 日，记者从市公安
局城北分局获悉，该案件仍在进一步
侦办中。

1 小时内 5 辆轿车车窗被砸
3 月 16 日凌晨，一个鬼鬼祟祟的

身影来到中心城区大庆路与建设大

道交叉口的公共停车位附近。 随后，
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……

当日上午 9 时许，出门去办事的
张女士发现她的车左后门玻璃被砸

碎，车内也被翻得一片狼藉。 随后，她
拨打了 110 报警电话。 接报后，民警
立即赶赴现场处置。 民警在勘查中发

现，同一时间另有 4 辆小轿车玻璃被
砸，车内财物被盗。

“根据现场遗留的痕迹判断，这
几起案件作案手法一致，均是由利器
先将车窗玻璃划出痕迹，再用锤子之
类的钝物砸碎。 我们判定，这几起案
件应为一人所为。 ”市公安局城北分
局案件侦办大队副大队长史永辉说。
警方顺藤摸瓜 抓获猖狂盗贼

“绝不能让群众担惊受怕 ，必须
抓紧时间侦破此案！ ”市公安局城北
分局局长朱成刚得知消息后，立即召
集相关人员成立专案组开展破案工

作。 当日下午，专案组民警通过调取
案发现场及周边监控视频，发现一个
熟悉的人有重大作案嫌疑。 这个人叫
郭某某，30 岁，郸城县南丰镇人，2017
年 10 月因盗窃被周口市公安局城北
分局刑事拘留，后被判处 2 年有期徒
刑，2019 年 10 月刑满释放。犯罪嫌疑
人身份锁定的消息让民警为之振奋，
早日抓到他是每个办案民警的心愿。

因为有着一定的反侦察意识，作
案后， 郭某某频繁更换居住地点，民
警距他总有一步之遥。 功夫不负有心
人，办案民警通过研判郭某某活动轨
迹，判定其应该躲藏在商水县城乡接
合部的一个小旅馆内。 随后，市公安
局城北分局案件侦办大队大队长袁

刚和专案组民警将正在吃午饭的郭

某某抓获，同时找到了其作案用的工
具包。

落网后，郭某某对其一夜之间疯
狂砸盗 5 辆轿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
讳。 目前，犯罪嫌疑人郭某某已被公
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，案件仍在进一
步侦办中。

一夜连砸5辆车盗财物
猖狂盗贼被抓获

办案民警清点作案工具

检察官到帮扶的民营企业调研回访


